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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纽曼在《大学的理念》中认为大学“是一切知识和科学、事实和原理、探索和发现、实验和思索的高级保护力量”；洪堡则认为“研究和为人类创造知识是大学的一个基本功能”；芝加哥大学前校长爱德华·利瓦伊则说“大学不仅是人类诸多文化的保管者，而且是理性进程的监护人”；哈佛大学将自己的使命总结为“在各个学科领域发现新知识；保留、解释和重新解释现有的知识；帮助学生掌握方法、知识、技能和探究问题的习惯，这样他们将会终其一生而不断地追求学问，领导社会向前发展。”这些先贤哲人或世界顶尖高校对大学功能和使命的论述不约而同地指向知识的创造和传授，同时还暗含的一个前提是由一群优秀的师生来对知识进行创造和传授。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大学的一切制度设计都必定直接或间接地为之服务。由此引发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样的制度能够最有效地促进大学创造和传播知识、培养人才并推动社会进步？2003年北京大学人事制度改革正是基于对这一问题的思考而开展的。
   《大学的逻辑》一书作者、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教授是这场改革的发起者及政策文件的起草者之一。由于北大在全国高校中的领头羊地位，再加上此次改革牵涉太多利益相关者，致使改革尚未开始就引起极大轰动，一时之间褒贬之声不绝于耳。支持者认为此次改革将竞争机制引入北大，将为北大破旧立新、重新焕发生机争取时机；反对者则认为本次改革遵循的是市场逻辑而非大学逻辑，并且拿新任教师和潜在求职者开刀不仅未触及既得利益者反而对其进行保护，大大寒了青年教师的心。多方力量的博弈也致使改革方案几易其稿，好在改革者意志坚定并由学校管理层自上而下发起，才最终推动这一改革的施行。
    从政策文本上看，北大人事制度改革主要学习美国高校的管理思想，为保证学术之自由，基本不留本校毕业生留校任教以绝学术上的近亲繁殖和党派林立。一般而言，高校为了让培养成果看起来“好看”，很多都倾向于留自己本校的毕业生，因为他们高质量的就业有助于本校形象的塑造和相关利益的争取，但是北大却打破这一常规，毅然拒绝本校毕业生。作为全国顶尖高校，能够有资格在北大任教的学生必然出类拔萃，但是北大宁可背上浪费人才的骂名也要营造自由的学术氛围，在“宁缺毋滥”和“防范风险”的思维导向下，将大门向外校毕业生敞开，开国内高校“选人避亲”风气之先。
    在教员晋升和学科建设上，北大在改革中规定（1）教员实行聘任制度和分级流动制；（2）学科实行末位淘汰制；（3）在招聘和晋升中引入外部竞争机制。在此规定下，讲师和副教授岗位都有定期合同，合同期内最多有2次申请晋升的机会，不能晋升者不再续约；副教授一旦晋升为正教授，将获长期教职类似国外终身教职。这也是国内高校“非升即走”的首次实行。以现在的眼光看，“非升即走”的制度设计激发了青年学者的学术潜力，在强大的竞争压力下年轻学者要在高校获得稳定的职位就必须卯足劲进行科学研究并使产出获得认可。但是从当时的情形看，这一制度的出台也引得一批优秀人才愤然出走，有人分析他们出走的原因不是因为竞争不过别人，而是在不甚公平的评价体制下，他们不屑“为竞争而学术”。
    对于此次改革，有人还将矛头指向了北大的教授们，认为他们是这场改革中的最大受益者，因为他们相当于已经稳坐钓鱼台，成为改革保护的对象。还有甚者指出，当前一些年轻教师的水平并不低于一些正教授，这次改革更使得一些名不副实者隐匿于制度保护伞之下。对此，改革发起者并不否认现今北大教授队伍中确实存在能不配位的人，但是制度设计只能针对某个群体而不能针对单个人，况且当时北大五十岁以上的教授人数在600人以上。根据国家相关法律规定，距离退休年龄10年以内的人员，事业单位不得解聘之。与此同时改革领导者还考虑到，如果刀子挥向平均年龄在50岁以上的800多名教授，必然不利于北大的团结与稳定，更不能彰显人文关怀。更何况在这800余名教授中，优秀者居多。
    张维迎教授在《大学的逻辑》一书中，将大学的理念表述为：为人类创造知识、传授知识，传承人类文明，推动社会进步。并且认为，为实现大学这一目标，大学的教师队伍必须是由真正对研究和教学有特殊偏好，最具有使命感、责任心和创造力，最能做出原创性研究成果的学者组成。由此，2003年的北京大学人事制度改革将焦点放在了教师身上而非行政人员身上。回想百年前蔡元培改革北大时，也同样大刀阔斧、直击要害，解聘不负责任的教员，不论年龄、性别、国籍和资历聘请学术造诣高深者前来北大任教，一时之间北京大学焕发生机，其间既有陈独秀这样未获得大学文凭者，又不乏辜鸿铭之类的守旧派，同时也欢迎胡适这样的海外归国者，真正贯彻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宗旨。彼时，蔡元培先生也是顶着极大的风险和压力力排众议，终于打造出一所全新的北京大学并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里程碑，泽被后世，影响之深远不言而喻。改革必然难以回避双方力量的较量与博弈，也必然使一部分人利益受损而使另一方得利。只要制度设计者和推行者是出于公心而非私利，是在合法前提下施行而非钻法律空子，是综合考量而非剑走偏锋，是为中国高等教育的长期发展而非为实现自己一亩三分地的短期收益，即便经受剧烈的改革阵痛和批判之声也应该一以贯之、不改初心，因为这个时代需要敢为天下先的中流砥柱，中国高等教育也正缺乏“壮士断腕，以求新生”的勇气。


